
2026年上海市高中学校自主招生录取方案

一、学校全称 上海市川沙中学 学校性质 公办

二、自主招生录取类型

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市级优秀体育学生√

市级艺术骨干学生√

三、学校信息及联系方式

  学校主页：https://www.hschsh.pudong-edu.sh.cn/

  学校校址：浦东新区川沙镇营洪路481号

  联系时间：工作日 8:30-11:00, 13:30-16:00

  学校住宿情况：学校可为部分同学提供住宿

  招生联系人：蔡老师

  咨询电话：58820711

四、领导机构

学校招生领导小组

组长：王珏、徐永芳

组员：费羽华、王谦、朱文武

五、招生对象

【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1.符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26年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

（沪教委基〔2025〕31号）的中招报名资格并完成报名，且须参加学业考试，并获得统一

考试科目有效成绩。

【市级优秀体育学生】

1.符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26年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

（沪教委基〔2025〕31号）的中招报名资格并完成报名，且须参加学业考试，并获得统一

考试科目有效成绩。

2.通过市级优秀体育学生的相关资格确认的学生。

【市级艺术骨干学生】

1.符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26年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

（沪教委基〔2025〕31号）的中招报名资格并完成报名，且须参加学业考试，并获得统一

考试科目有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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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招生对象
2.通过市级艺术骨干学生的相关资格确认的学生。

六、招生要求

1.综合素质评价：学生应具有良好的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质；有较强的团队精神和交流合作能

力；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较强的学习能力，身体健康，乐

观开朗。

2.学习成绩：初中学科知识掌握扎实并能灵活应用，文理科均衡发展，成绩优秀。（无需提

供各类竞赛获奖证书）

3.个性特长：学有余力，学有所长，在研究性学习和创新能力方面达到较高水平。

七、招生计划

1.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48人

2.市级优秀体育学生：13人

其中项目：田径（ 短跨、中长跑、跳跃、投掷） 共4人，女足6人(其中非守门员5名、守

门员1名，若无守门员符合资格，则由非守门员代替)，男足3人(非守门员)

3.市级艺术骨干学生：4人

（其中项目：拉弦乐1人、弹拨乐1人、打击乐1人、吹管乐1人， 共4人）

八、志愿填报

1.6月23日-6月26日，学生按规定时间登录“上海招考热线”网站

（https://www.shmeea.edu.cn）填报志愿。

2.6月27日-6月28日，本市应届初三学生在学籍学校进行签字确认，往届生、返沪生在报名

所在区招考机构进行签字确认。（具体时间由学籍学校和区招考机构统一安排）

1.材料递交方式和时间：

学生请务必于6月21日18:00起至6月26日18:00前登录川沙中学校园网（https://

www.hschsh.pudong-edu.sh.cn /）点击“自主招生录取报名”，进行注册登记，网上填写

《“川沙中学 2026年自主招生”初三学生信息登记表》并下载打印备用。

2.需要提供的材料：（综合测试时随身携带）

①经初中学校审核确认的《2026年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报名信息确认表》（学校

盖章的复印件同样有效）；

②取得的区级及以上荣誉称号等证书（带原件交复印件）

③《“川沙中学 2026 年自主招生”初三学生信息登记表》

九、材料报送要求

十、综合测试

学校根据学生志愿和提供的相关材料，确定参加综合测试的名单。未在学校综

合测试名单的学生一律不得进校参加综合测试。
综合测试
人选

07月01日（星期三）

13:00 - 16:00

07月02日（星期四）

综合测试
时间与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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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综合测试

08:00 - 11:00，13:00 - 16:00

测试地址：浦东新区川沙镇营洪路481号

届时请关注：https://www.hschsh.pudong-edu.sh.cn/

综合测试
时间与地

址

须携带的
材料

1.电子学生证等证件；

2.取得的区级及以上荣誉称号等证书（带原件交复印件），无需提供各类竞赛

获奖证书；

3.《“川沙中学 2026 年自主招生”初三学生信息登记表》

4. 经初中学校审核确认的《2026 年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报名信息确

认表》（学校盖章的复印件同样有效）

通知方式
综合测试学生的名单在7月1日前公布于我校校园网“招生报名通道”栏目中

，请学生关注。未在规定时间参加综合测试的不予补测。

选拔方法

1.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报名学生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综合测试，根据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个性特长及测试成绩全面评定，经校招生领导小组集体讨

论后，确定预录取名单并报区教育局审核。

1.学校成立招生工作小组，招生录取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择优确定预录

取学生。

2.学生本人凭报名号和网上填报志愿时使用的密码于7月5日9:00-11：30到川沙中学，登录

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系统进行预录取签约。

3.学生与本校签约后，不能与其他招生学校重复签约。

4.预录取学生名单由招生学校和市教育考试院两级公示。

5.被本校自主招生预录取并完成签约的学生不得更改或放弃任何志愿。

十一、预录取

十二、录取

【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1.被预录取的学生当年学业考试总成绩（含政策性照顾加分）须达到本市自主招生最低投

档控制分数线方可被正式录取。学生一旦预录取签约和正式录取，则不得要求放弃录取结

果。

2.未被录取的学生自动进入统一招生录取批次。

【市级优秀体育学生】

1.被预录取的学生当年学业考试总成绩（含政策性照顾加分）须达到本市自主招生最低投

档控制分数线方可被正式录取。学生一旦预录取签约和正式录取，则不得要求放弃录取结

果。

2.未被录取的学生自动进入统一招生录取批次。

【市级艺术骨干学生】

1.被预录取的学生当年学业考试总成绩（含政策性照顾加分）须达到本市自主招生最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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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录取

档控制分数线上50分后方予以正式录取。学生一旦预录取签约和正式录取，则不得要求放

弃录取结果。

2.未被录取的学生自动进入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批次或统一招生录取批次。

十三、收费标准
（按每学期计算）

学费：1200元/学期

住宿费：600元/学期

浦东新区教育局监督电话: 20741234     联系时间：工作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13:30-16:30
十四、监督及举报电话

1.任何机构、公司和个人举办的各类自主招生考前培训班及相关的培训活动均与本校无关

。
十五、其他告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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